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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經費補助辦法 

95.12.27 本校 95學年度第 2 次學術發展會議通過 

96.11.21 本校 96學年度第 1 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 

101.11.21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第 4條、第 5 條及第 6條 

102.11.20本校 102 學年度第 1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第 10條 

103.11.19本校 103 學年度第 1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第 1條及第 3 條 

109.6.17 本校 108學年度第 2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第 1條、第 3 條及第 7條 

111.11.16本校 111 學年度第 1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第 3條 

 

第一條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鼓勵本校學術單位從事國際學術交流相

關活動，以提昇本校學術水準，特訂定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內舉辦國際學術

研討會經費補助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 申請資格： 

        本校學術單位，包括依據本校組織規程所設之各學院、學系(所)、研究所及研

究中心。 

第三條  申請條件： 

        一、申請補助之國際學術研討會（含相關之視訊會議），參加國家含我國至少 3

國(不包含大陸地區及港、澳)，並具備下列條件之一： 

            (一)由國際性學術組織授權主辦或與該學術組織聯合舉辦之研討會。 

            (二)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之國外學術機構合辦之研討會。 

            (三)本校學術單位為第一順位主辦之研討會。 

        二、需先行向教育部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或其他相關單位申請經費補助。  

第四條  補助原則： 

        一、僅以配合款方式部份補助，若已獲得校外單位全額補助者，本校不予補助。 

        二、依研討會類別（以本校與國際性學術組織或機構聯合舉辦者優先）、與會

國際學者人數、研討會論文篇數、學術或實用價值及向校外單位申請情形

為主要審查基準。 

        三、每一學術單位，每學年度核准補助案以一次為限。 

第五條  申請期程： 

        每學年分為兩期辦理，第一期受理時間為該學年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止，第

二期受理時間為三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止，並循行政程序向研究發展處提出

申請。 

第六條  申請文件： 

        一、申請表。 

        二、研討會計畫書（會議目的、議程、主講員經歷、研討與論文主題及會議預

期績效等）、籌備進度表及經費預算表。 

        三、總召集人個人基本資料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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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四、獲其他單位補助證明：已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者，須檢附相關公文；若已

核定，則檢附經費分攤表及核定函或經費核定清單。 

第七條  補助項目： 

        一、業務費：包含人事費、租金、鐘點/稿費/審查費、材料及用品費、國內差

旅費、印刷/裝訂、郵資等。 

        二、國外學者差旅費：包含直航經濟艙機票費及生活費；如邀請之學者具有特

殊身份(如院士、諾貝爾得獎人等)需報支商務艙機票費者，請於經費編

列時，事前說明。 

第八條  審查流程及進度： 

        一、初審：由研究發展處將申請案件依學門分類，送請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

術活動補助暨獎助審議小組」(以下簡稱審議小組)委員推薦專家二人進行

審查，審查結果由研究發展處彙整後，送複審會議審查，初審應於一個月

內完成。 

        二、複審：由審議小組針對初審結果提出討論，並決定當期之補助名單與額度，

複審應於初審後兩週內完成。 

        三、公告：補助審查結果應於複審會議後兩週由研究發展處公告並專函通知各

單位。  

第九條  審議小組委員遇有本身所提之申請案件時，應迴避與該申請案有關之審查事

宜。 

第十條  經費來源：由本校辦理推動學術研究發展業務專款項下支應。 

        每年度之補助金額上限，由審議小組依當年相關經費額度及本校可提供之資源

訂定之。 

第十一條  經審議小組審定同意補助者，應循本校會計程序辦理經費核銷，如因實際需

要，必須變更經費項目或活動時程，應於活動結束前，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

變更，但以一次為限。 

第十二條  補助計畫執行完畢並完成經費核銷後，應繳交成果報告送研究發展處辦理結

案，其相關報告將公布於研究發展處網站。 

第十三條 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